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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况 

1、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3 年 10

月与荆州市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元素”）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

共同投资设立了合资公司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荆州斯米克”），

从事高性能环保防火健康型装饰装修板材的生产及销售。荆州斯米克注册资本为

4,500 万元，其中公司持有 60%股权，新元素持有 40%股权。 

为进一步增强对荆州斯米克的控制力度，提高决策效率，公司于近日与新元

素签订了《关于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以自有资金

人民币 880 万元收购新元素所持有的荆州斯米克 40%股权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本

公司将持有荆州斯米克 100%股权，荆州斯米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，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审批权限

内，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、冻结、法律纠纷等限制权力的

情形。股权转让协议对履约条款约定清楚、可操作，因此不存在履约风险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荆州市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 

注册号：421024000012841 

成立时间：2013 年 5 月 31 日 

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 

住    所：江陵县沿江产业园（工业大道一路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涛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

经营范围：硅酸钙板制造、销售。 

荆州市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

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

其他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：荆州斯米克 40%股权。 

2、荆州斯米克概况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0 月 31 日 

注册号：421024000013748 

住  所：江陵县沿江产业园（工业大道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慈雄 

注册资本：4,5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经营范围：非金属板材生产、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3、股权结构  

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出资比例 本次交易后出资比例 

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% 100% 

荆州市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 40% 0% 

合计 100% 100% 

4、荆州斯米克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

项目（单位：元）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32,075,831.90 33,288,259.96 

负债总额 10,173,010.81 11,385,438.87 

应收款项总额 25,031.53 11,972.00 

净资产 21,902,821.09 21,902,821.09 

项目 2015 年 1-3 月 2014 年 

营业收入 0 0 

营业利润 0 -7,296,852.80 

净利润 0 -96,852.80 

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
0 9,226,445.12 

[注：以上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5 年 1-3 月的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] 

5、交易定价依据： 

    荆州斯米克的注册资本为 4,500 万元，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荆州斯米克的

实收资本为 2,200 万元，其中新元素出资 880 万元，公司出资为 1,320 万元。本

次交易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以新元素对荆州斯米克的实际出资为定价

依据，股权转让价格定为 880 万元。 

四、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各方： 

转让方：荆州市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：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：荆州斯米克 40%股权。 

3、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： 

3.1 股权转让价款：经双方协商，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

币 880 万元。 

3.2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： 

双方同意，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且完成本协议约定的交割准备事宜后的当日内，

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880 万元。 

4、交割： 

双方同意，应积极配合，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准备事宜完成后十五个工作日

内，向标的公司工商行政主管机关，办理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

以变更后工商备案表上所载明日期为交割完成日。 

5、税费和费用： 

本协议项下本次交易所涉之任何税费（如有）和费用，由双方各自按照中国

法律及有关政府部门现行明确的有关规定各自依法承担。 

6、生效条件 

本协议应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

本次收购荆州斯米克 40%的股权，将有利于提高整体经营决策能力，提升经

营管理效率，有利于加强公司未来在健康板生产及销售上的管理和控制，更好的

实施战略规划和布局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荆州斯米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

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。 

荆州斯米克已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

并领取了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关于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2、变更后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   

 

 

 




